附件一：
四川省人民医院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内容
我院依据《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》和《卫生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，定级为第三级的信息系统，定级的信息系统包括:
	序号
	 
信息系统名称
	子系统名称
	系统安全保护等级
	业务信息安全保护等级
	服务安全保护等级

	1
 
	门诊信息系统
	门诊挂号系统
	3级
	3级
	3级

	
	
	门诊医生站
	
	
	

	
	
	门诊收费管理系统
	
	
	

	
	
	门诊药房管理系统
	
	
	

	2
	住院信息系统
	住院收费系统
	3级
	3级
	3级

	
	
	药房管理系统
	
	
	

	
	
	药库管理系统
	
	
	

	
	
	临床护士工作站
	
	
	

	
	
	临床医生工作站
	
	
	

	3
	Lis检验系统
	Lis检验系统
	2级
	2级
	2级

	4
	Pacs系统
	Pacs系统
	2级
	2级
	2级

	5

	统计管理系统
	病案管理系统
	3级
	3级
	3级

	
	
	院长决策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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